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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使本校發展與課程規劃結合，特訂定本辦法。 

 

2. 範圍： 

本校日間部學生。 

 

3. 定義： 

無。 

 

4. 權責： 

4.1. 負責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4.2. 配合單位:各系、所、組，通識中心及電算中心 

 

5. 內容：課程規劃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一）。 

5.1.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5.2. 本校各教學單位每學年應依其系、所、組、中心發展特色，規劃課程，課程訂定 

5.2.1. 課程科目包括校定必修、系(所)定必修、系(所)定選修及通識教育課程三類。 

5.2.2. 校定必修課程由校課程委員會訂定之，系(所)定必修課程及系(所)定選修課

程內容由各系(所)課程委員會訂定之，通識教育課程內容經通識教育委員會

議決議後由通識中心統籌辦理。 

5.2.3. 各類課程經由各教學單位訂定後，每學年的開課及排課流程需按本校「課程

開課要點」及「課程時段安排辦法」處理，跨學院系所之校內學程或課程亦

同。 

5.3. 作業程序 

5.3.1. 本校各教學單位每學期開課鐘點數需按本校「課程授課點數上限計算要點」

處理。 

5.3.2. 本校各系(所)單位之課程訂定，由各教學單位製成「科目總表」經課程委員

會通過，送各院審議後，提報教務會議審議。 

5.3.3.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訂定，審核分類通識課程，經通識中心審議後，提報教

務會議審議。 

5.3.4. 教務會議審議之「科目總表」，呈校長核准後實施。 

5.3.5. 本校各教學單位之課程經規畫通過後之課程須調整者，依原訂定課程程序審

議。 

 

6. 控制重點： 

6.1. 本校各教學單位是否依課程訂定原則訂定課程。 

6.2. 課程科目內容制訂是否依本校課程發展機制辦理。 

6.3. 各教學單位制訂「科目總表」，是否經教務會議審核通過及校長核准。 

6.4. 通識中心之分類通識課程之訂定，是否經通識中心審核通過及校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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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關文件： 

大同大學學則（W-A1102-001） 

大同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W-A1101-008） 

課程開課要點（W-A1101-009） 

課程時段安排辦法（W-A1101-001） 

課程授課點數上限計算要點（W-A1101-010） 

 

8. 使用表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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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程規劃作業流程圖： 

責任

單位 
課程規劃作業流程圖 辦法規範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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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委員會決議後
由通識教育中心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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